
伊脱贫组〔2018〕121号                    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白沙镇整村推进项目资金变更的       批   复

白沙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关于整村推进项目资金变更的请示》（白政〔2018〕82号）文件已收悉，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，同意你镇杨岭村2016年整村推进项目质量保证金18060.83元变更为项目后续维修费用。请你镇按照《河南省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豫办〔2016〕28号）有关规定规范使用项目维修资金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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